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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第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

则》第八条以及《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购买资产规则》第五条规定的说明

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以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购买广东润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润

惠”）除上市公司（含子公司）所持股权以外的剩余少数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以及《上市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以下简称“《购买规则》”）

第五条的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认为：

一、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

的规定

《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或者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

行业或者上下游。”

《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拟

购买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

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以下简

称“《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创业板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

企业，并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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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作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主营业务与公司一致，标的公司秉持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品质建设、高水平实施、高可靠运维、高质量发展的经

营理念，专注于开发及运营园区级、超大规模、定制化数据中心，是国内优秀的

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依托润泽科技的技术、资源优势，标的公司在大

湾区投资建设的润泽（佛山）国际信息港项目，曾连续三年被列入广东省重点建

设项目计划，打造了高等级的安全、可靠、稳定、绿色的数据中心运行环境，支

撑大湾区及周边地区的 5G、大数据、产业互联网、车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符合创业板板块定位。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的公司属于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体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 I65）。同时，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不属于限制

类或者淘汰类行业。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所列的原

则上不支持在创业板上市的行业清单。

综上，标的公司所在行业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鼓励范围内，且不属于《申

报及推荐暂行规定》中原则上不支持上市的行业，符合创业板定位。本次交易符

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购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

根据《购买规则》第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定向可转债购买资产的，定

向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应当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六十个

交易日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百分之八十。”定价基准

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确定，本次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定向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

格为 50.35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符合《购买规则》第五条规定。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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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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